
信息披露

2025/4/7

星期一

B02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722�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21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股票于2025年04月02日、04月

03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2.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南湘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湘投

铜湾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 湖南湘投清水塘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

湖南新邵筱溪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 湖南湘投沅陵高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85%股

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预计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详情请参见

公司于2025年04月02日披露的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及同日披露的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于2025年04月10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年度报告相关编制工

作正在进行中，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

息。

3、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董事

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

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4、《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湖南能源集团《关于湖南发展股价异常波动相关情况核实函的复函》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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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中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4月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4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1609号湘南高新园标准厂房项目集中生产配

套综合楼601-6666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谌俊宇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3月19日登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200,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85%。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3,39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9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22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

807,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86%。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2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9,700,

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4.00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2,89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 2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807,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8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3,6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18%；反对

10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1%；弃权 45,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553,6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877%；反对 101,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22%；弃权 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胡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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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4月2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4月25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4月25日

至2025年4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7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议案8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2025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 便利投

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

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

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 ：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网络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69 祥龙电业 2025/4/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二）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

（三）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证

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投资者为机构的，还

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会人员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四）股东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预登记，并于会议召开前持原件到现场进行正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 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869� � � �证券简称：长飞光纤 公告编号：临2025-016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框架协议届满情况概述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11月8日与El.En.� S.p.A.

（以下简称“El.En.” ）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El.En.

之子公司Ot-las� S.r.l.（以下简称“Ot-las” ）持有的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腾

激光” 或“标的公司” ）及Cutlite� Penta� S.r.l控股股权。 公司另于2024年12月31日与El.En.签署《股权

收购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以延展框架协议有效期至2025年3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8）及《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1）。2025年3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意大利El.En.� S.p.A.下属公司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权进展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人民币23,995.98万元，收购奔腾激光28,698,288股股份，对应59.1837%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

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3）

于2025年3月31日，框架协议有效期已届满且未继续展期。 因本公司与El.En.未就框架协议中涉及

收购Cutlite� Penta� S.r.l控股股权的相关条款达成一致， 经双方审慎研究， 决定暂缓推进对Cutlite�

Penta� S.r.l控股股权的收购。 若后续该等交易有进展， 公司将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二、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及经营情况

1、行业背景及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

奔腾激光主要从事高功率工业激光加工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其产品广泛用于切割、焊接、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2018年至2021年间，工业激光装备实现对传统切割加工方式的替代，市场拓展经历高

速增长期。 但自2022年起，受房地产、重工业等下游行业需求收缩影响，国内激光装备市场整体需求下

滑、行业产能逐步过剩，并导致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单价大幅下降。

尽管奔腾激光致力于拓展全球中高端激光装备市场， 产品品质及技术标准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

受行业内部分中小厂商无序竞争及客户对低价产品偏好加剧的影响，2022年至2023年， 奔腾激光国内

市场收入及利润水平同比下滑，业绩阶段性承压。

2、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波动

在国内工业激光装备行业供需阶段性失衡、低价成为主要竞争方式的背景下，标的公司为维护品

牌定位及产品品质，未参与非理性价格竞争，短期内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并影响收入及利润水平。

2024年以来，奔腾激光基于行业环境变化及自身战略定位，已采取以下措施推动经营改善：1）战

略调整与成本优化：主动优化运营成本结构，强化供应链管理及生产流程效率，同时保障核心研发投

入，为技术升级奠定基础；2）海外市场拓展：重点布局发达国家市场，实现海外收入及利润水平的持续

提升。 3）高端产品转型：加速向自动化、智能化及三维五轴激光装备领域升级，推动产品结构向高附加

值方向调整。

3、标的公司海外市场拓展举措

奔腾激光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研发迭代速度优于海外同行，已在欧美等主要市场建立本土化营销

与服务网络，覆盖客户需求响应、交付及售后全流程。 2024年，奔腾激光海外订单同比增长超80%，实现

收入约2亿元人民币，占奔腾激光2024年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33%，且毛利率稳定在35%左右。 在欧美、

日韩等发达国家市场，奔腾激光产品定位中高端，核心技术指标领先，并已成为多家国际头部客户的唯

一指定合作品牌，品牌溢价及客户黏性持续强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方面，奔腾激光有望依托本公司在特种光纤、工业激光器等上游核心部件的布

局，实现技术与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强化成本领先优势；另一方面，亦可通过本公司完善的海外布局

实现客户拓展的协同效应，强化海外市场布局。 2025年，海外市场有望成为奔腾激光业务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

三、业绩补偿比例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奔腾激光未能实现相关业绩目标，Ot-Las应且El.En.应促使Ot-Las向公司退

还公司支付的奔腾激光转让认购对价的5%。 该比例的确定主要基于本次交易对价估值水平较低、行业

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协同效应预期等情况。

1、交易标的估值水平较低

本次交易公司出资人民币23,995.98万元，收购奔腾激光59.1837%的股权，该定价系以双方共同确

认的标的公司权益价值人民币40,544.92万元为基础协商确定。 该权益价值对应2024年奔腾激光销售

收入的比例（市销率）为0.67倍、对应截至2024年末奔腾激光净资产的比例（市净率）为1.19倍，该等倍

数明显低于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本次交易对价估值相对较低。

2、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工业激光行业技术更新迭代快，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波动性较大。 奔腾激光聚焦高功率激光加工设

备领域，虽然有一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份额优势，但其未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例如，市场需

求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下游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技术创新方面，若不能及时跟上行业发

展步伐，可能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在这种行业背景下，准确预测未来业绩难度较大。 5%的对价退还比例

相对较低，是考虑了工业激光行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给予奔腾激光一定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

在被收购后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战略和市场环境，实现平稳过渡和长期发展。

3、协同效应预期

本公司收购奔腾激光的重要目的是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在工业激光领域业

务布局的长期发展。 公司在光通信、电力、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均有广泛业务布局，而奔腾激光的产品可

应用于切割、焊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有望在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客户资源共

享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但这些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短期内难以完全体现为奔腾激

光的业绩增长。 因此，基于协同效应的长期发展考虑，设定较低的业绩承诺比例具有商业合理性，更有

利于双方专注于协同发展，而不是过度关注短期业绩目标的达成。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后续交割过程中上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2、奔腾激光的经营业绩受宏观政策、经济周期、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业务整合及实际经营

中存在业绩不及预期的经营风险；

3、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境内及境外相关行政主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

更、中止甚至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做好风险防范，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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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3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2020年激励对象孙学惠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680股A股限

制性股票。 有关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60,595,400变更为360,593,720。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

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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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日（周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3日（周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3日上午9:15至2025年4月3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婷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36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423,52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87,645,9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777,5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836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7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15%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8人，代表股份130,377,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1548%；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57人，代表股份57,268,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3201%。 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4,777,53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5%。

注2：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A+H总股本360,595,400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的A股股份5,716,000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持有A股

股份3,975,080股。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同

时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 保留股东表决权

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0,904,320股，因回避表决的相关规

定，议案10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3,709,526股。

注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365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7,645,993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317%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8人，代表股份130,377,894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

权股份的40.3208%。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57人，代表股份57,268,099股，占上市公司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17.7108%。

（3）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77,535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339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关于〈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2,602 97.7599% 4,189,691 2.2328% 13,700 0.0073%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40,558 96.4750% 6,173,769 3.2084% 609,201 0.3166%

A股中小投资者 54,040,735 92.7832% 4,189,691 7.1933% 13,700 0.0235%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在〈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中明确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股数不

得超过已发行H股总数的10%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8,542 97.7631% 4,174,551 2.2247% 22,900 0.0122%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46,498 96.4781% 6,158,629 3.2006% 618,401 0.3214%

A股中小投资者 54,046,675 92.7933% 4,174,551 7.1673% 22,900 0.0393%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在〈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中授予服务提供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

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364,042 97.7181% 4,268,051 2.2745% 13,900 0.0074%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561,998 96.4342% 6,252,129 3.2491% 609,401 0.3167%

A股中小投资者 53,962,175 92.6483% 4,268,051 7.3279% 13,900 0.0239%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计划管理人士办理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1,342 97.7593% 4,190,751 2.2333% 13,900 0.0074%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39,298 96.4743% 6,174,829 3.2090% 609,401 0.3167%

A股中小投资者 54,039,475 92.7810% 4,190,751 7.1951% 13,900 0.0239%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4,222 97.7608% 4,195,391 2.2358% 6,380 0.0034%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42,178 96.4758% 6,179,469 3.2114% 601,881 0.3128%

A股中小投资者 54,042,355 92.7859% 4,195,391 7.2031% 6,380 0.0110%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4,022 97.7607% 4,194,991 2.2356% 6,980 0.0037%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41,978 96.4757% 6,179,069 3.2112% 602,481 0.3131%

A股中小投资者 54,042,155 92.7856% 4,194,991 7.2024% 6,980 0.0120%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3,445,522 97.7615% 4,194,591 2.2354% 5,880 0.0031%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185,643,478 96.4765% 6,178,669 3.2110% 601,381 0.3125%

A股中小投资者 54,043,655 92.7882% 4,194,591 7.2017% 5,880 0.0101%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7,542,853 99.9450% 93,720 0.0499% 9,420 0.0050%

H股 4,696,334 98.3004% 81,200 1.6996% 1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2,239,187 99.9042% 174,920 0.0909% 9,421 0.0049%

A股中小投资者 58,140,986 99.8229% 93,720 0.1609% 9,420 0.0162%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7,553,433 99.9507% 75,320 0.0401% 17,240 0.0092%

H股 4,696,335 98.3004% 81,200 1.699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2,249,768 99.9097% 156,520 0.0813% 17,240 0.0090%

A股中小投资者 58,151,566 99.8411% 75,320 0.1293% 17,240 0.0296%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

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10、《关于在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项下向关连人士授予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54,032,095 92.7683% 4,197,631 7.2070% 14,400 0.0247%

H股 2,197,956 46.0061% 1,984,078 41.5293% 595,501 12.4646%

普通股合计 56,230,051 89.2234% 6,181,709 9.8089% 609,901 0.9678%

A股中小投资者 54,032,095 92.7683% 4,197,631 7.2070% 14,400 0.0247%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

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

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7,542,853 99.9450% 93,720 0.0499% 9,420 0.0050%

A股中小投资者 58,140,986 99.8229% 93,720 0.1609% 9,420 0.016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

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

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7,553,433 99.9507% 75,320 0.0401% 17,240 0.0092%

A股中小投资者 58,151,566 99.8411% 75,320 0.1293% 17,240 0.0296%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

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

露。

审议结果：通过。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4,696,335 98.3004% 81,200 1.6996%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4,696,335 98.3004% 81,200 1.6996%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马荃律师、贾宇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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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0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8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0日

至2025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2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 √

3 《关于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 √

5 《关于聘任本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

注：本次股东大会听取报告事项：《新华文轩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详情请见2025年3月27日披露的 《新华文轩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3），上述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3、4、5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

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

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

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11 新华文轩 2025/4/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公司H股股东（公司将根据香港联交所有关要求另行发出通告、通函，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

见公司发布的H股相关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不适用本通知）。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5月19日 9:30-11:30，13:30-17:00。

（二）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新华之星A座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的股东代表（理）人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进行登记。

（四）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五）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新华之星A座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泽源 马玲

电话：028-86361022、028-86361026

传真：028-86361020

2.本次股东周年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

● 报备文件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4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5 《关于聘任本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